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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７６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７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本次解除限售

的股份数量为

９０

，

５２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５．２９％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中国证

监会正式受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经中国证

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无条件通过。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了《关于核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８４３

号）， 核准公司本次发行不超过

６０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

式向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４５

，

２６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４５

，

２６０

万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限售锁定期为一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广发证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该议案，公司以资本公积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公司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除权。 根据《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限售股份登记存管业务指南（

２０１１

年修订）》第七条规定：“限售股份因权益分派等原因孳生的送转股，股份性质

仍为限售股份”。 因此，前述参与公司非公开发行的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所持有的

限售股份由

４５

，

２６０

万股增加至

９０

，

５２０

万股。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全称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前

持有的限售股份数量

（

万股

）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

派增加的数量

（

万股

）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后持

有的限售股份数量

（

万股

）

１

揭阳市信宏资产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６

，

６８０．００ ６

，

６８０．００ １３

，

３６０．００

２

酒泉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６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３

上海海博鑫惠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６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４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６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５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６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６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６

，

０１０．００ ６

，

０１０．００ １２

，

０２０．００

７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３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０００．００

８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０５０．００ ２

，

０５０．００ ４

，

１００．００

９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５２０．００ １

，

５２０．００ ３

，

０４０．００

合计

４５

，

２６０．００ ４５

，

２６０．００ ９０

，

５２０．００

二、本次可解除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股东全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

诺的履行情况

１

揭阳市信宏资产管理中心

（

有限

合伙

）

（

１

）

所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

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

（

２

）

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在认购

广发证券非公开发行股票时

，

向

公司承诺认购后仍符合

《

证券公

司监督管理条例

》

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

“

参一控一

”

的有关要求

，

亦不存在违反其他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及证券行业监管政策的

情形

。

正常履行

２

酒泉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３

上海海博鑫惠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４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５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６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７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８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９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具体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９０

，

５２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５．２９％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

３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明细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数量

（

股

）

占解除限售前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

）

１

揭阳市信宏资产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１３３６０００００ １３３６０００００ ８．６２ ２．２５

２

酒泉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７４ ２．０２

３

上海海博鑫惠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７４ ２．０２

４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７４ ２．０２

５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８７ １．０１

６

汇添富基金公司

－

工行

－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３７１５９６００ ３７１５９６００ ２．４０ ０．６２

７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２５１２００００ ２５１２００００ １．６２ ０．４２

８

中国建设银行

－

兴全社会责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７３１２００ １８７３１２００ １．２１ ０．３１

９

工银瑞信基金公司

－

工行

－

特定客户资产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６ ０．３

１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商盛世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０．９７ ０．２５

１１

兴业全球基金公司

－

兴业

－

东岭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７０１０００ １４７０１０００ ０．９５ ０．２４

１２

兴业全球基金公司

－

兴业

－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７０１０００ １４７０１０００ ０．９５ ０．２４

１３

中国银行

－

工银瑞信核心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４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０００ ０．９０ ０．２３

１４

中国工商银行

－

华夏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０．７７ ０．２

１５

中国民生银行

－

华商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０．７７ ０．２

１６

兴业全球基金公司

－

兴业

－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０２５６００ １１０２５６００ ０．７１ ０．１８

１７

汇添富基金公司

－

兴业

－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１４７０００ １１１４７０００ ０．７２ ０．１８

１８

汇添富基金公司

－

兴业

－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１４７０００ １１１４７０００ ０．７２ ０．１８

１９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６５ ０．１６

２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工银瑞信精选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００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００ ０．５８ ０．１５

２１

汇添富基金公司

－

兴业

－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９２８９０００ ９２８９０００ ０．６０ ０．１５

２２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８０００００ ７８０００００ ０．５０ ０．１３

２３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全有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７１３４０００ ７１３４０００ ０．４６ ０．１２

２４

汇添富基金公司

－

兴业

－

天津硅谷天堂盈嘉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７４３２１８０ ７４３２１８０ ０．４８ ０．１２

２５

汇添富基金公司

－

兴业

－

博弘数君

（

天津

）

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７４６４８８２ ７４６４８８２ ０．４８ ０．１２

２６

交通银行

－

华夏蓝筹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７００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０００ ０．４５ ０．１１

２７

中国工商银行

－

兴全可转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６８８０００ ６６８８０００ ０．４３ ０．１１

２８

汇添富基金公司

－

兴业

－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６６０８０００ ６６０８０００ ０．４３ ０．１１

２９

中国农业银行

－

兴全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５９４６０００ ５９４６０００ ０．３８ ０．１

３０

兴业全球基金公司

－

兴业

－

白新亮

５２０００００ ５２０００００ ０．３４ ０．０８

３１

汇添富基金公司

－

兴业

－

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５２４４９２６ ５２４４９２６ ０．３４ ０．０８

３２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成长焦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７５９１４２ ３７５９１４２ ０．２４ ０．０６

３３

中国银行

－

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３９０００００ ３９０００００ ０．２５ ０．０６

３４

中国工商银行

－

兴全绿色投资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４０８８０００ ４０８８０００ ０．２６ ０．０６

３５

汇添富基金公司

－

工行

－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３７１６０９０ ３７１６０９０ ０．２４ ０．０６

３６

汇添富基金公司

－

兴业

－

金陵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３７１６０９０ ３７１６０９０ ０．２４ ０．０６

３７

汇添富基金公司

－

兴业

－

江苏艾利克斯投资有限公司

３７１６０９０ ３７１６０９０ ０．２４ ０．０６

３８

兴业全球基金公司

－

兴业

－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３３０００００ ３３０００００ ０．２１ ０．０５

３９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２６０００００ ２６０００００ ０．１７ ０．０４

４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收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０．１３ ０．０３

４１

中国银行

－

华夏回报二号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００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００ ０．１４ ０．０３

４２

招商银行

－

华夏经典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０．１３ ０．０３

４３

汇添富基金公司

－

建行

－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０．１３ ０．０３

４４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１

４５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商动态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８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１

４６

兴业全球基金公司

－

兴业

－

兴业期货有限公司

８４００００ ８４０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１

４７

兴业全球基金公司

－

工行

－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组合

１

号

３１８２００ ３１８２００ ０．０２ ０

４８

兴业全球基金公司

－

工行

－

兴全特定策略

５

号特定多客户资

产管理计划

４３１０００ ４３１０００ ０．０３ ０

４９

兴业全球基金公司

－

兴业

－

卫嘉丽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０．０１ ０

５０

兴业全球基金公司

－

兴业

－

兴全趋势

１

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

理计划

４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 ０．０３ ０

５１

兴业全球基金公司

－

兴业

－

兴全特定策略

２

号特定多客户资

产管理

３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 ０

５２

兴业全球基金公司

－

兴业

－

兴全特定策略

３

号多客户资产管

理计划

４７６０００ ４７６０００ ０．０３ ０

５３

兴业全球基金公司

－

工行

－

兴全持续增长

５

号特定多客户资

产管理

３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 ０

５４

兴业全球基金公司

－

兴业

－

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０．０１ ０

合 计

９０５２０００００ ９０５２０００００ ５８．４０ １５．２９

四、本次解除限售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比例

（

股

）

数量

（

股

）

比例

（

％

）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８６６

，

７５４

，

２１６ １４．６４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８６

，

７５４

，

２１６ １１．６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３

，

５０２

，

６５０

，

１１８ ５９．１７ －７２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７７７

，

４５０

，

１１８ ４６．９２

其中

：

境内非国

有法人持股

３

，

５０２

，

６５０

，

１１８ ５９．１７ －７２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７７７

，

４５０

，

１１８ ４６．９２

（

含基金 理财

产品等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

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

４

，

３６９

，

４０４

，

３３４ ７３．８２ －９０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４６４

，

２０４

，

３３４ ５８．５２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５４９

，

８８７

，

１３０ ２６．１８ ９０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４５５

，

０８７

，

１３０ ４１．４８

２

、

境内上市的外

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

资股

４

、

其他

无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

１

，

５４９

，

８８７

，

１３０ ２６．１８ ９０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４５５

，

０８７

，

１３０ ４１．４８

三

、

股份总数

５

，

９１９

，

２９１

，

４６４ １００ ０ ５

，

９１９

，

２９１

，

４６４ １００

五、其他事项说明

不存在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上市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嘉实黄金（

ＱＤＩＩ－ＦＯＦ－ＬＯＦ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

暂停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简称 嘉实黄金

（ＱＤＩＩ－ＦＯＦ－ＬＯＦ）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０７１９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 ｎａｎｆａｎｇ ／ ｊｊｃｐ ／

ｊｊｑｙ＿２０２００１．ｈｔｍ

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

同

》、《

嘉实黄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 ｎａｎｆａｎｇ ／

ｊｊｃｐ ／ ｊｊｑｙ＿２０２００１．ｈｔｍ

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招募说明

书

》

的有关规定

，

以及纽约交易所

、

伦敦交易所

、

苏黎

世交易所的休市安排

。

暂停相关业

务的起始日

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

暂停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

）

的原因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伦敦交易所休市

恢复相关业

务的日期及

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

恢复赎回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

恢复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

）

的原因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

（

星期二

）

为纽约交易所

、

伦敦交易所

、

苏黎世交易所交易日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投资者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后在本基金管理人直销网上交易提交的嘉实黄金证

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以下简称“本基金”）申购（含定投）、赎回申请，本基金管理人将不予确

认。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起（含

２８

日）恢复本基金的日常申购（含定投）、赎回业务，届时将不

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咨询相关情况。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浦发银行等为嘉实理财宝

７

天债券基金代

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

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浦发银行”、“天相投顾”、“申银万国证券”、“江海证券”、“长江证

券”、“方正证券”）签署的开放式基金代销协议：浦发银行、天相投顾、申银万国证券、江海证

券、长江证券、方正证券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起对所有投资者办理嘉实理财宝

７

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５００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

１２

号

法定代表人：吉晓辉

电话：（

０２１

）

６１６１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６３６０４１９９

联系人：高天、虞谷云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２８

网址：

ｗｗｗ．ｓｐｄｂ．ｃｏｍ．ｃｎ

２．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７０１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４

层

法定代表人：林义相

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０４５６０８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０４５５００

联系人：林爽

客服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０４５６７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３．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上海市常熟路

１７１

号

法定代表人：储晓明

电话：（

０２１

）

５４０３３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５４０３０２９４

联系人：李清怡

客服电话：（

０２１

）

９６２５０５

网址：

ｗｗｗ．ｓｙｗｇ．ｃｏｍ

４．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法定代表人：孙名扬

电话：（

０４５１

）

８２３３６８６３

传真：（

０４５１

）

８２２８７２１１

联系人：张宇宏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５．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新华路特

８

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胡运钊

电话：（

０２７

）

６５７９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７

）

８５４８１９００

联系人：李良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网址：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６．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湖南长沙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

２２－２４

层

法定代表人：雷杰

电话：（

０７３１

）

８５８３２５０３

传真：（

０７３１

）

８５８３２２１４

联系人：郭军瑞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７１

网址：

ｗｗｗ．ｆｏｕｎｄｅｒｓｃ．ｃｏｍ

７．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惠顾办理本基金的开户、认购等相关业务。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３日

嘉实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收益分配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信用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７００２５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嘉实信用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嘉实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

》

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２

年度的第三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嘉实信用债券

Ａ

嘉实信用债券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７００２５ ０７００２６

截止基准日

下属分级基

金的相关指

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

净值

（

单位

：

元

）

１．０２８ １．０２７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

分配利润

（

单位

：

元

）

３１

，

１６７

，

７５５．０５ ９

，

５９１

，

２８７．８１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

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元

）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０３９４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０．１３ ０．１３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十九（二）收益分配原则“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基金

收益分配每年至多

１２

次；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单位份额可供分

配利润的

２０％

。 ”。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基金名称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投资者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

，

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

份额净值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

，

基金份额登记过户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

，

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

《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

题的通知

》（

财税字

［２００２］１２８

号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

其现金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

额免收申购费用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本次收益分配公告已经本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

２

）因本次分红导致基金净值变化，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

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

３

）权益登记日当日，申请赎回及转换转出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将享有本次分红权益，申

请申购及转换转入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将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４

）如果投资者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本公司注册登记系统将其分红方式默认为现金

方式，投资者可通过查询了解本基金目前的分红设置状态。

（

５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本基金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本次分

红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投资者可以到销售

网点或通过本公司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敬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至

２４

日到本基金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

６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本基金有关详情：

①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

②

基金代销机构：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平安银行、

宁波银行、青岛银行、南京银行、东莞银行、徽商银行、临商银行、杭州银行、温州银行、上海

农村商业银行、渤海银行、洛阳银行、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烟台银行、浙

江稠州商业银行、哈尔滨银行、天津银行、东莞农村商业银行、华夏银行、招商银行、浙商银

行、江苏银行、中信证券、国泰君安证券、海通证券、申银万国证券、中国银河证券、国都证

券、中信建投证券、兴业证券、国盛证券、东方证券、平安证券、招商证券、财富证券、东吴证

券、中信万通证券、山西证券、南京证券、民生证券、渤海证券、光大证券、浙商证券、国信证

券、安信证券、长城证券、东北证券、华泰证券、广发证券、长江证券、国元证券、华西证券、德

邦证券、湘财证券、东海证券、中航证券、宏源证券、世纪证券、西部证券、国联证券、金元证

券、中信证券（浙江）、中银国际证券、恒泰证券、广州证券、新时代证券、上海证券、中原证

券、华龙证券、万联证券、东莞证券、大同证券、齐鲁证券、国金证券、财通证券、第一创业证

券、中投证券、瑞银证券、华鑫证券、中山证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

公司、中国民族证券、厦门证券、江海证券、爱建证券、华宝证券、方正证券、西南证券、日信

证券、华福证券、信达证券、东兴证券、华融证券、财富里昂证券。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３

股票简称 神火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５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再次通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公开披露。 由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向社会公众

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７

号———股东大会》的规定，为方便投资者充分了解有关本次股

东大会的相关事项，现将具体事项再次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届次：本次股东大会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方案已经董事会第五届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３．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４．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星期一）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

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

次投票结果为准。

６．

出席对象：

①

在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星期三）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②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③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审计中介机构注册会计师。

７．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光明路

１７

号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议案名称

１

《

关于按照出资比例为联营企业河南省新郑煤电有限责任公司流动资金借款

提供担保的提案

》

２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草案

》

备注：

１

、上述提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披露的 《关于按照出资比例为联营企业河南省新郑煤电有限责任公司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公

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１

）以及《董事会第五届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９

）。

２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

司的股东。

３．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均为特别决议事项，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电话、传真或邮件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６

日

－２７

日的正常工作时间

３．

登记地点：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光明路

１７

号公司办公楼三楼董事会办公室

４．

出席会议的股东请持本人的身份证明、股东账户卡以及证券商出具的持股证明；股东代理人应持

股东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证券商出具的持股证明及本人的身份证明；法人股东应持有股东账户卡、

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持股证明、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及本人的身份证明。

四、采用交易系统的投票程序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９３３

２．

股票简称：神火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４．

在投票当日，“神火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

案

２

，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如下表所示：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申报价格

（

元

）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

１

《

关于按照出资比例为联营企业河南省新郑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提案

》

１．００

２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草案

》 ２．００

（

３

）在

＂

委托数量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

４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

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

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

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身份认证的目的是要在网络上确认投票人身份，以保护投票人的利益。 目前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

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 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

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第二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

８３２３９０１６／２５９１８４８５／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业务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ｃａｉ＠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亦可参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书服务”栏目。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如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

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光明路

１７

号

联 系 人：李元勋 班晓倩

联系电话：

０３７０－５９８２７２２ ５９８２４６６

传 真：

０３７０－５１８００８６

电子邮箱：

ｓｈｅｎｈｕｏｇｕｆｅｎ＠１６３．ｃｏｍ

邮政编码：

４７６６００

２．

会议费用：会议为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３．

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六、备查文件

公司董事会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姓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授权范围和对每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

如果股东不作具体指示，股东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日，授权委托有效期限：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长量基金销售为代销

机构并开通定投、转换业务以及参加相关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与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长量基金销售”）签署的代理销售协议，长量基金销售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起正式代理销售本基

金管理人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 具体公告如下：

一、代销机构信息

名称：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５５５

号裕景国际

Ｂ

座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张跃伟

联系人：沈雯斌

电话：

０２１－５８７８８６７８－８２０１

二、本次新增长量基金销售为代销机构的基金包括：

金鹰成份股优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０００１

）

金鹰中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２１０２

）

金鹰红利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０００２

）

金鹰行业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０００３

）

金鹰稳健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０００４

）

金鹰主题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０００５

）

金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０００６

）

金鹰中证技术领先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０００７

）

金鹰策略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０００８

）

金鹰持久回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回报

Ａ

份额（基金代码：

１６２１０６

）

金鹰核心资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０００９

）

金鹰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２１０７

）

三、申购和定期定额投资（以下简称“定投”）费率优惠

１

、参与基金

除金鹰成份股优选证券投资基金、金鹰持久回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回报

Ａ

份额外，其余上

述基金均参加申购和定投费率优惠活动。

２

、优惠活动开展时间

本次优惠活动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起，活动截止时间届时另行公告。

３

、优惠活动方案

投资者通过长量基金销售电子交易平台长量基金销售网（

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申购或定投前端收费

模式的基金，其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享有

４

折优惠。 若折扣后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若折

扣前的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者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

折扣。

４

、重要提示

（

１

）金鹰中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定投每期扣款金额最低为

２００

元，金鹰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定投每期扣款金额最低为

５００００

元，金鹰持久回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回报

Ａ

份额暂不开通

定投业务。 除上述三个基金外，其余基金的定投每期扣款金额最低为

１００

元。

（

２

）上述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基金管理人

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

３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且为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不包括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以

及处于封闭期的基金，也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金鹰成份股优选证券投资基

金因是后端收费基金，故不参与上述费率优惠活动。

（

４

）根据金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投资者在第一个保本周期内申购

（包括定投和转换入）该基金，不适用第一个保本周期的保本条款。 有关该基金保本和保证的详细约定，

请参见该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

５

）金鹰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的首次最低申购金额为

５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追加申购单笔最低

金额为

５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

（

６

）本基金管理人新增的基金产品是否参与上述费率优惠活动，本基金管理人将与长量基金销售协

商后另行公告。

（

７

）本次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长量基金销售，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及流程以长量基

金销售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四、转换业务

１

、参与基金

金鹰红利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金鹰行业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金鹰稳健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金鹰主题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金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金鹰中证技术

领先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金鹰策略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金鹰核心资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２

、转换业务费用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加上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补差两部分构成，具体收取情

况视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差异情况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而定。 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

人承担：

（

１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按照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的差额收取补差费。 转出基金净金额

所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低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的，补差费为转入基金的申购费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差额。 转出基金净金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高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的，补差费为零。

（

２

）转出基金赎回费：按转出基金正常赎回时的赎回费率收取费用。

具体费用可详询本基金管理人网站或客服电话。

３

、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

基金转换计算公式如下：

转出金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率

补差费（外扣）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

×

补差费率

／

（

１＋

补差费率）

转换费用

＝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

＋

补差费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换费用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例如：某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金鹰红利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５０

，

０００

份基金份额一

年后（未满

２

年）决定转换为金鹰稳健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假设转换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是

１．１３６４

元，转入基金的份额净值是

１．１０３

元，对应赎回费率为

０．５％

，申购补差费率为

０．３％

，则可得到的转

换份额为：

转出金额

＝５５０

，

０００×１．１３６４＝６２５

，

０２０

元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

＝５５０

，

０００×１．１３６４×０．５％＝３

，

１２５．１０

元

补差费（外扣）

＝

（

６２５

，

０２０－３

，

１２５．１０

）

×０．３％／

（

１＋０．３％

）

＝１

，

８６０．１０

元

转换费用

＝３

，

１２５．１０＋１

，

８６０．１０＝４

，

９８５．２０

元

转入金额

＝６２５

，

０２０－４

，

９８５．２０＝６２０

，

０３４．８０

元

转入份额

＝６２０

，

０３４．８０／１．１０３＝５６２

，

１３４．９０

份

即：某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

５５０

，

０００

份金鹰红利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份额一年后（未

满

２

年）决定转换为金鹰稳健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假设转换当日本基金份额净值是

１．１３６４

元，转入

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是

１．１０３

元，则可得到的转换份额为

５６２

，

１３４．９０

份。

４

、转换业务规则

（

１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且办理基金转换业务的代理销售机构须同时具备拟转出基

金及拟转入基金的合法授权代理资格，并开通了相应的基金转换业务。

（

２

）注册登记机构以收到有效转换申请的当天作为转换申请日（

Ｔ

日）。 投资者转换基金成功的，注

册登记机构在

Ｔ＋１

日为投资者办理权益转换的注册登记手续，通常情况下，投资者可自

Ｔ＋２

日（含该日）后

向业务办理网点查询转换业务的确认情况，并有权转换或赎回该部分基金份额。

（

３

）基金转换后，转入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将自转入的基金份额被确认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

（

４

）本公司基金单笔转换申请的最低份额为

５００

份，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

换。 单笔转换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

５

）基金转换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 投资者采用“份额转换”的原则提交申请。 转

出基金份额必须是可用份额，并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

五、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或了解有关情况：

１

、长量基金销售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８９－１２８９

２

、长量基金销售网址：长量基金销售网（

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３

、本基金管理人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１３５－８８８

４

、本基金管理人网址：

ｗｗｗ．ｇｅ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六、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

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３日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天天基金

销售为代销机构以及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与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天基金销售”）签署的代理销售协议，天天基金销售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起代理销售本基金管理人旗下

的金鹰中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２１０２

）、金鹰持久回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回报

Ａ

份额（基金代码：

１６２１０６

）以及金鹰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２１０７

）。 具体公告如下：

一、代销机构信息

名称：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５

号

３Ｃ

座

９

楼

法定代表人：其实

联系人：潘世友

电话：

０２１－５４５０９９９８

二、申购费率优惠

１

、优惠活动开展时间

本次优惠活动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起，活动截止时间届时另行公告。

２

、优惠活动方案

投资者通过天天基金销售电子交易平台天天基金网（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申购前端收费模式的基

金，其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享有

４

折优惠。 若折扣后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若折扣前的原

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者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３

、重要提示

（

１

）上述基金原申购费率请详见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基金管

理人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

２

）金鹰持久回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回报

Ａ

份额自基金合同生效后每满

６

个月开放一次，

接受投资者的申购与赎回。 投资者可在开放日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业务，具体开放日的时间请留意

本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

３

）金鹰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的首次最低申购金额为

５０

，

０００

元人民币，追加申购单笔最

低金额为

５０

，

０００

元人民币。

（

４

）本基金管理人新增的基金产品是否参与上述费率优惠活动，本基金管理人将与天天基金销售协

商后另行公告。

（

５

）本次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天天基金销售，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及流程以天天基

金销售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三、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或了解有关情况：

１

、天天基金销售客服电话：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２

、天天基金销售网址：天天基金网（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

３

、本基金管理人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１３５－８８８

４

、本基金管理人网址：

ｗｗｗ．ｇｅ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四、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

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８２

证券简称：风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风帆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风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帆股份”、“公司”）取得

了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

）保刑终字第

１４５

号《刑事裁定书》。 依照

《公司法》、《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现将该诉

讼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０

日及与

８

月

１０

日亿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

峰公司”）签订了出口合同，分别为销售电解铅

１８６５．７７５

吨及

６６６１．９５３

吨，价格

为

２９１６

美元

／

吨和

２７７５

美元

／

吨，总值为

５４４．０５９９

万美元和

１８４８．６９１９

万美元。 两

合同标明在货物装船后

１２０

天内付款，两笔合同合计为

２３９２．７５１９

万美元，发生

关税人民币

１６４５．８

万元，运费人民币

６２．６５３２

万元。

上述两批货物分别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８

日已从天津保税区口

岸出口，但截至目前，公司仅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３１

日收到亿峰公司的货款共计

４６．９５

万美元。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１

日向亿峰公司发出了询证函，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８

日

收到对方确认， 认可在我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２３

，

８９９

，

９３５．９８

美元，其后对方一直未按合同要求在装船后

１２０

天付款，只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单方面发来还款计划草案， 称因国际市场变化较大， 提出解决货款建

议：（一）将合同所列数量相同标准的现货返还风帆公司，相关关税、运费、仓储

费由亿峰公司承担，但需十八个月完成；（二）按合同所列总金额付款，但需三

十个月完成。 对于其单方面提出的还款计划，公司未与认可，要求对方继续按

合同执行并马上还款。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此应收货款余额为

１６０

，

１７０

，

７９１．６２

元。

因此根据会计谨慎性原则和公司审计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的意见，公

司于

２００８

年将此笔业务按照存货成本

＋

关税

＋

增值税

＋

财务费用之和作为坏账

并

１００％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共计

１４４

，

１８５

，

３２２．０１

元。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３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就此事项披露了《风帆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事项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１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３

日就亿峰公

司合同诈骗一案向保定市公安局提出控告。

二、本次重大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在公司就亿峰公司合同诈骗提出控告后，保定市公安局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８

日

正式立案， 经过侦查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

日在北京市昌平县将犯罪嫌疑人亿峰集团

法人代表贾建民拘留， 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９

日经保定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贾建

民。 河北省保定市新市区人民法院审理河北省保定市新市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原审被告人贾建民犯合同诈骗罪一案，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作出（

２０１１

）新刑初字

第

５８

号刑事判决。河北省保定市新市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原审被告人贾建

民不服，提出上诉。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公

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维持原判的终

审裁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公司从保定市人民检察院取得了该最终裁定书。

三、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公诉机关：保定市新市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 ：贾建民，男，

１９６０

年

９

月

６

日生，系亿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法人代

表，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

日因犯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同年

７

月

２９

日被逮捕，现被

新市区人民法院取保候审。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至

１０

月间，风帆股份与亿峰公司签订了电解铅买卖合同，风帆

股份将

８５２７．７２８

吨电解铅出售给亿峰公司， 货物总价值

１２２６０８１８８

元人民币。

亿峰公司法人代表收受货物后，将此货物用于抵押融资、投资期货、炒期货的

保证金。 在此期间亿峰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付给风帆股份货款

４６．９５

万美元后，剩

余货款

１１９１８１０２５．８

元人民币。 公司采取多种方式予以催要，贾建民一直拖延

至今未付。

２００９

年初，贾建民搬离其住所，关闭与风帆股份的联系的一切方式，

开始躲避风帆股份催要货款人员，予以逃匿。 经查，被告人贾建民抵押货物取

得的资金投资期货交易，因市场原因造成巨额亏损后，仍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从

亿峰公司帐户给其亲属汇款

５０３６

美元用于其在澳大利亚留学费用。 经法院认

定，被告人贾建民在拖欠风帆股份巨额货款的情形下，仍从亿峰公司帐户支付

亲属留学费用

５０３６

美元， 该款与公司经营无关， 应当认为被告人贾建民对该

５０３６

美元系非法占用，构成合同诈骗罪。

四、判决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保定市新市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如下：

１．

被告人贾建民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

币六万元。

２．

责令被告人贾建民退赔被害单位风帆股份有限公司所确认的诈骗款

项。

后公诉方保定市新市区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贾建民同时也提起上诉。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维持原判，该裁定为终审裁定。

五、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除上述诉讼事项及前期披露过的诉讼事项外，本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

内）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六、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该笔业务给公司造成损失共计

１４４

，

１８５

，

３２２．０１

元 （按照存货成本

＋

关税

＋

增值税

＋

财务费用之和作为损失）， 公司已根据谨慎性原则于

２００８

年对上述案

件所涉及金额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 该诉讼对公司的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不

构成影响。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河北省保定市新市区人民法院的（

２０１１

）新刑初字第

５０

号《刑事判决

书》

２．

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的（

２０１２

）保刑终字第

１４５

号《刑事裁定书》

风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０８ 月２３日


